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

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做好我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与专业志愿，同时确保教学秩序的稳定和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专业的实际教学资源，根据《重庆工程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渝工程院教〔2025〕84号）和《重庆工程学院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教函〔2026〕56号）相关要求，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机构
成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学院工作小组”），全面负责本学院转专业工作的组织实施、考核选拔、录取确认等工作。

组 长：李钦
副组长：杨军、汪俊良

成 员：陈怡然、司利红、慕江林、谭舸、周勇、廖宁、

王惠俊、谭艳玲、毛敏、刘慧玲、王迎龙、王恒达、全晓红
秘 书：傅沙沙、付霞
工作职责：全面负责本院转专业方案的制定、学生资格审查、考核命题与组织、拟录取名单确定以及相关申诉处理等全流程管理工作。
二、拟接收人数计划

根据学院各年级现有教学班容量、师资配比及教室工位限制，各年级拟接收转入人数计划详见表1：
	表1 拟接收转入专业人数计划明细表

	拟接收专业名称
	拟接收年级
	拟接收人数上限
	备注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23级
	2
	

	
	2024级
	5
	

	
	2025级
	50
	

	
	小计
	57
	

	智能科学与技术
	2023级
	2
	

	
	2024级
	4
	

	
	2025级
	50
	

	
	小计
	56
	

	合计
	113
	


三、具体接收条件
（一）基本必备条件

1.符合《重庆工程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中规定的申请资格和条件。

2.申请申请者须为2023级、2024级或2025级全日制在校

普通本科生，高考为物理类（理工类）。
3.原修读专业的必修课程成绩合格。
4.政治思想表现良好，品行端正，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5.对拟转入专业相关领域有浓厚兴趣和专长。

（二）专业核心条件

由于我院专业属于面向人工智能发展前沿的工科专业，申请转入的学生须参加学院组织面试的综合考核。其中2023级原则上不建议转专业，若确有申请者，除参加两轮考核外，还须在数据科学或人工智能领域有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如蓝桥杯、数学建模、ACM等），或有公开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
四、降级条件说明
学院工作小组将根据转专业学生原已修读课程与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对比核定，根据核定后需补修专业类课程门数确定其是否需要降级修读，符合降级条件且确认转专业的学生，需签订《自愿降级转专业知情同意书》（附件1）。具体降级条件说明如下：
1.若核定需补修的课程小于等于3 门，可在原年级就读。
2.若核定需补修课程大于 3 门小于等于6门，则必须降一个年级就读。

3.若核定需补修课程大于 6 门，则必须降两个年级就读。

五、考核方式
学院工作小组根据申请材料填写、面试考核情况进行综合选拔。面试时学生提前填写《学生转专业面试登记表》（附件2）并提交。面试时间每人6-10分钟，面试教师通过学生自我介绍、专业答辩等，评估其专业认同感及专业基本素养。
六、工作流程与时间安排

（一）方案发布与咨询

本工作方案经学校教务处审核通过后，2026年 5月27日前学院正式发布在学院官方网站，学生可查阅转专业工作具体条件及安排等，并设立咨询点（联系人：傅沙沙老师，电话：023-62848271，邮箱：504916648@qq.com，地址：南泉校区七教211办公室）。

（二）学生提交申请

2026年6月3日16:00时前，拟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填写《重庆工程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附件3），并提交至现学院初审，联系方式详见《二级学院转专业联系方式》（附件4）。每名学生仅限提交一个转专业申请。

（三）转出资格审查
学院对申请转出学院进行资格审查（转专业不超过2次，不包括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并于2026年6月5日16:00时前将《重庆工程学院学生转专业统计表》（附件5）电子版、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附件材料（纸质版）提交教务处。

（四）转入资格审查
1.考核准备：2026年6月9日前收到教务处审查通过的申请转入学生名单及申请表，学院工作小组于6月11日16:00时前完成材料初审并确认考核学生名单，准备考核考场。

2.考核安排：2026年6月12日，学院工作小组组织面试考核，具体考核通知将提前在学院官网进行公示。

3.结果公示：学院工作小组对考核成绩进行计算、排序并确定考核结果，于2026年6月16日-6月18日将考核结果在学院官网进行为期3个工作日公示。

4.结果上报：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工作小组于2026年6月22日前将拟接收学生的《重庆工程学院学生转专业统计表》（附件5）电子版、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纸质版规范汇总，正式提交给教务处。

（五）教务处公示及结果发布
2026年6月26日前，教务处完成各学院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的审核及公示。学校公示满3天且无异议后，以正式文件发布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转专业学生名单。转专业结果一经公布，不得变更。

（六）学籍异动与后续安排
待学校正式发文公布转专业结果后，学院教务科及辅导员负责指导获准转入的学生办理学籍异动、课程认定与补修、选课指导、宿舍调整（如需）等后续事宜。
七、投诉渠道

学生如对学院本学期转专业工作中合规性、考核公正性、流程规范性等有异议，可在相关信息公示期内通过以下渠道提出书面申诉，提出申诉时须提交书面申请书（写明学号、姓名、原专业及申诉具体理由），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在 3 个工作日内给予正式答复，如查实违规，将及时纠正并公布结果。

投诉电话：023-62848271

邮箱：cgdsjxy@cqie.edu.cn
地址：第七教学楼211办公室

 八、其他说明
（一）获准转入学院的学生，须按学院相应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补修未修读的必修课程。原已修且成绩合格的相同或相近课程，可按规定申请学分认定。

（二）转入学生应主动了解新专业的培养计划和学习要求，做好学业规划，尽快适应新专业的学习。

（三）本方案未尽事宜，由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解释。若与学校最新规定冲突，以学校规定为准。

（四）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自愿降级转专业知情同意书

2.学生转专业面试登记表
3.重庆工程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4.二级学院转专业联系方式

5.重庆工程学院学生转专业统计表
重庆工程学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办公室     2026年5月26日发



